附件5
公    示

为贯彻落实有关就业困难人员、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通知精神，经个人申报、乡镇核实，我乡镇就业困难人员XXX.XXX等X名同志符合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。

现予公示，如有异议，请在五个工作日内向乡镇提出。

联系电话： 0773-XXXX

附：《永福县      乡（镇）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领花名册》

        XXX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XXXX年XX月XX日

